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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免于发出要约收购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财务顾

问”）接受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环投集团”或“收购

人”）委托，担任其免于要约收购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世科”、“上市公司”）的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持续督导期从博世科公告收购报告书之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

（即 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4 日）。 

2023 年 4 月 21 日，博世科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结合上述报告及日常沟

通，中信建投证券出具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4 日（以下简称“本

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本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概述 

本次收购前，广州环投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55,698,764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13.73%；根据广州环投集团与王双飞先生签署的《表决权委托

协议》，王双飞先生已将其个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4,991,970 股对应的表决

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广州环投集团行使，因此，广州环投集团直接持有和拥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00,690,73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82%。广

州环投集团全部认购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全部股份，广州环投集团直

接持有和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超过 30%。 

收购人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

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上述情形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有关可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规定。 

（二）本次收购的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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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

化名单》，博世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 

根据博世科披露的《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博世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5

日。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资产交付手续均已依法完成，上市公司

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广州环投集团、博世科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

公司治理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要求规范运

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广州环投集团依法行

使股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博世科不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

情形。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根据《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

报告书》”），广州环投集团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维护博世科独立性作出了

相关承诺。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广州环投集团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四、收购人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广州环投集团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况如下：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认同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发展目标，

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无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亦不存在主导上市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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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在持续督导期结束日（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本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分

别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和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2 年 12 月 27 日，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环投集团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国国控”）及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共同签署了《广州环保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关于终止<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王双飞、宋

海农、杨崎峰、许开绍关于转让所持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

份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的协议》；同日，广州环投集团与宁国国控签署了《宁国市

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2023 年 2 月 10 日，广州环投集团与宁

国国控及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共同签署了《关于<广州环保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2023

年 4 月 25 日，广州环投集团与宁国国控及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共

同签署了《关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

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如上述交易最终实施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广州环投集团变更为宁国国

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变更为宁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宁国国控、广州环投集团、创始团队将适时适当改

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具体调整安排为： 

“1、博世科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宁国国控有权向博世科提名 4 名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和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博世科董事长由宁国国控提名的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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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创始团队持有博世科股份比例不低于 5%的前提下，创始团队有权委派 1

名非独立董事。在广州环投集团持有博世科股份比例不低于 16%的前提下，广州

环投集团有权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和 1 名独立董事；若广州环投持集团有博世科

股份超过 5%但低于 16%时，广州环投集团有权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若广州环

投集团持有博世科股份低于 5%，广州环投集团不再提名董事；各方应促使上述

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全部当选。各方保证在博世科股东大

会上对上述提名的董事人选投赞成票（如有表决权）。其他方提名的董事应在董

事长选举中促使宁国国控提名的董事当选。 

2、宁国国控有权向博世科提名 1 名股东监事候选人。在广州环投集团持有

博世科股份比例不低于 10%的前提下，广州环投集团有权向博世科提名 1 名股东

监事候选人；若广州环投集团持有博世科股份低于 10%时，广州环投集团不再提

名监事。各方保证在博世科股东大会上对上述提名的监事人选投赞成票（如有表

决权），其中监事会主席由宁国国控提名的监事担任，其他方提名的监事应在监

事会主席选举中促使宁国国控提名的监事当选。 

3、在业绩承诺期或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创始团队持股比例不低于 10%的前提

下，总经理由创始团队推荐；财务总监由宁国国控推荐；广州环投集团持股比例

不低于 10%之前，可推荐 1 名副总经理，若广州环投集团持股低于 10%，不再

推荐副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内应尽量保

持稳定，以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性。各方或各方提名当选的董事在董事会

表决过程中应促使和推动以上任一方推荐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当选（如有表决

权）。” 

除此之外，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

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 

上述控制权事项完成后，收购人及宁国国控将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范

围内，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任

命等方面进行一定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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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有

重大影响的计划。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广州环投集团不存在未履行

其他约定义务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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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免于发出要约收购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

导总结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星明           陈书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8 日 


